
洗钱罪典型案例二 

（转载自中国人民银行） 

反洗钱是维护金融安全、完善国家治理和促进双向开放方面的一项重要工

作。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反洗钱工作的部署要求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中国人

民银行加强协同合作，有力打击各类洗钱违法犯罪活动，依法严惩了一批犯罪

分子。现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。 

 

雷某、李某涉集资诈骗洗钱案 

——准确认定以隐匿资金流转痕迹为目的的多种洗钱手段，行刑双罚共促

洗钱犯罪惩治和预防 

(一) 基本案情 

被告人雷某、李某，均系杭州瑞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瑞某公

司”)员工。 

【上游犯罪】 

2013 年至 2018 年 6月，朱某(另案处理)为杭州腾某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

司(以下简称“腾某公司”)实际控制人，未经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批准，以高额

利息为诱饵，通过口口相传、参展推广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 ACH外汇交易平

台，以腾某公司名义向 1899名集资参与人非法集资 14.49亿余元。截至案发，

造成 279 名集资参与人损失共计 8.46亿余元。2020年 12月 29日，杭州市中

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认定朱某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

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宣判后，朱某提出上诉。 

【洗钱犯罪】 

2016 年年底，朱某出资成立瑞某公司，聘用雷某、李某为该公司员工，并

让李某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，为其他公司提供商业背景调查服务。2017 年 2月

至 2018 年 1月，雷某、李某除从事瑞某公司自身业务外，应朱某要求，明知腾

某公司以外汇理财业务为名进行非法集资，仍向朱某提供多张本人银行卡，接

收朱某实际控制的多个账户转入的非法集资款。之后，雷某、李某配合腾某公

司财务人员罗某(另案处理)等人，通过银行大额取现、大额转账、同柜存取等



方式将上述非法集资款转移给朱某。其中，雷某转移资金共计 6362 万余元，李

某转移资金共计 3281 万余元。 

(二) 诉讼和处罚过程 

2019 年 8月 29 日，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雷某、李某提起公诉。

2019年 11月 19日，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认定雷某、李某犯洗钱罪，分

别判处雷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360万元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李某有

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 170万元，没收违法所得。宣判后，雷某提出上诉，李

某未上诉。2020年 6月 11日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
判。 

案发后，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启动对经办银行的行政调查程序，认

定经办银行在反洗钱履职环节存在多个违法行为，导致本案被告人长期利用该

行渠道实施犯罪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对经

办银行罚款 400万元。 

(三) 典型意义 

洗钱犯罪手段多样，变化频繁，本质都是通过隐匿资金流转关系，掩饰、

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。本案被告人为隐匿资金真实去向，大额取

现或者将大额赃款在多个账户间进行频繁划转；为避免直接转账留下痕迹，将

转账拆分为先取现后存款，人为割裂交易链条，利用银行支付结算业务采取了

多种手段实施洗钱犯罪。实践中除上述方式外，还有利用汇兑、托收承付、委

托收款或者开立票据、信用证以及利用第三方支付、第四方支付等互联网支付

业务实施的洗钱犯罪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透过资金往来表象，认识行为本

质，准确识别各类洗钱手段。 

 

 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nffu0zJpBFZpbc7NXOy9fw 


